信贷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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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后，瞬间席卷全国。在这个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之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延迟。医疗卫生行业从业人员奔赴一线，其他行业只能面面相觑，绝大企业部门不具备复工能力，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但是春节前的企业工作合同仍然延续，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特别是信贷合同中，对于企业的还债责任问题，多数企业提出，由于复工复产的推迟，企业经营受到不小的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企业出现履约不能的情况。债务人纷纷提出援引《合同法》不可抗力之相关规定，希望减免还款义务。就此情形，本文通过对不可抗力概念、要件分析，不可抗力在法院的适用分析，找寻不可抗力因素在信贷合同中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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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到了我国境内，在国外同样如摧枯拉朽般引来了“腥风血雨”，WHO也引起重视，将此次重大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由于疫情而采取的延期复工、开学和交通不便等应急措施，可能会导致已经订立的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及时履行，对此，若继续履行会显失公平，疫情在法律上的界定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

今年2月10日，政府就目前全国的疫情状况来看，为及时止损，以人民健康安全为首要责任，开始倾尽全力在全国范围内采取防控措施。

此次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十分广泛，不仅仅是生产问题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挑战，对于金融行业也是前所未有的打击。由于金融行业的主体多半是债券发行人、银行信贷人，其经营能力，现金流情况与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本次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复产复工时间推迟，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因此，金融行业的呆账、坏账率不断攀升。

债务人纷纷引用《合同法》不可抗力条款来争取免除债务履行义务，他们认为对于因为本次疫情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本次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在《合同法》中曾明确表示了类似于此次疫情状况的规定，不可抗力条款可被援用于当事人的抗辩。

一、不可抗力概述

（一）不可抗力概念

《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和《民法》第180条第2款当中都明确表示：不可抗力的因素不仅是包括未预料的自然灾害，对于小概率的社会因素也包含在内。例如突发战争，疫情，社会矛盾和罢工等。

不可抗力构成

1、不可预见

“不能预见”的含义是：在双方准备订立合同之前或当时，此类情况于双方而言都是匪夷所思和不可预料的。对于“不能预见”法律适用上一般限定于缔约当时及合理范围内而不能过宽解释。有学者曾提出，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应该是具有一定预见能力的“合格经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合理预见不利因素及特殊情况，按照此理论，是不应存在“不可抗力”一说的。

2、不能避免

“不能避免”，是指当事人不能使该客观情况不发生或予以规避。判断不可避免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不可抗力之事件具有客观性，而非认为主观认知事件，即要求该事件是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最直接的原因。第二，因为不可抗力的阻碍作用，对于当事人完成义务造成了困难，以至于当事人在履行合约时仍然是存在不能尽善尽美的情况，导致对于合同履行产生影响，这仍然是采取措施也不能避免的。

3、不能克服

“不能克服”，是指该客观情形发生后所造成的合同履行障碍或损害后果无法被当事人所克服，“不能克服”需要结合不同的合同类型、客观情形造成的影响程度、替代措施的成本等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克服”之因素判断标准与不能避免相同，要求是客观不能克服并且经过当事人的努力，穷尽所有措施后忍让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不能克服”的关键之处是指相关阻碍因素在客观因素之后发生，对于合同订立之后和客观事件刚发生时，是不能够因此避免的。
二、不可抗力适用的要点

（一）不可抗力与债务不履行的因果关系

《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中，就不可抗力对于合同产生影响有所规定：部门可部分免除责任。但如果因为延迟履行所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免除责任则无效。同样，94条中也对于当事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有了以下情形的规定。

据此在处理信贷合同纠纷中，进行免责、减轻责任或解除合同的重要前提是，不可抗力事件最终直接导致债务不履行，或者是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阻却债务履行是合同法律关系变更的核心要件，因此，对于不同的案件应有不同的判断分析依据，而非一概而论。

（二）不可抗力案件中通知与证明义务

因为合同履行过程中，情况复杂多变，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联络并不必然紧密，一方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另一方可能还不知情，为避免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往往需要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当事人履行通知义务，并就不可抗力至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在信贷合同中，存在一种情况，由于不抗力的发生，一方当事人已经知悉自己无法履行还债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金融机构）可能还负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借款金额的义务。这时候，一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尤为重要，为减少金融机构的损失，债务人应及时通知给对方当事人，并且最好是通过邮件、邮寄等书面形式予以通知。

其次，如果债务人的还款义务履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可抗力因素，而金融机构此时已经将双方合同中所规定的给付义务履行完成，那么债务人对于自身无法继续按时履行合约的情况应及时提供给法院和债务人。提供证明资料来解释证明履行合约的过程确实是受到了不可抗力因素的牵制。通常，这样的证明材料包括：支付凭证、政府通告、气象部门等具有权威性的证明材料，而非当事人的书面情况说明等。

三、信贷合同中不可抗力法律适用分析

17年前非典盛行全国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同年6月11日对于合同纠纷也曾出台过相关规定，即《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现已失效）。此次文件对于当时合约受制于政府防疫工作或“非典”疫情的因素导致无法按时履行的纠纷，按照《合同法》当中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条例进行处理解决。

参考以上通知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待非典的态度大致为：一是认为非典属于不可抗力 ，因为非典导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依据不可抗力条款减免部分责任；二是认为非典疫情系不可预知的灾害，经营者受到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损失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由合同各方分担损失；三是将非典期间的经营损失划分为非不可抗力的经营风险，损失也将全部又经营者来自行担负。
虽然该《通知》现已失效，但从该《通知》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疫情与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就如何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或不可抗力免责规则做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对我们区别具体影响类型进而精准适用法律规则提供了借鉴。

（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虽然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但依据最高人2003年出台的通知可知，法院对于疫情倾向于认定为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事件。

合同签订之处，新冠肺炎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天方夜谭。但是在这“天方夜谭”偏偏发生了之后，此次事件从极小概率变成了事实，所以同样符合“不可抗力”和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但是，现在不少学者指出，对于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不仅需要满足“三要件”，还要看事件本身是否构成合同不能履行的阻却因素，如果事件的发生仅仅对合同的履行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难而非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事件本身不可归因为不可抗力。

笔者对于“判断新冠疫情是否会作为不可抗力因素阻却合同履行”的情况，是比较赞同现阶段学者的观点的。因为信贷合同对于生产等活动并无需求，归属于金钱债务类型。合同履行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到，即使是债务人收到了疫情经济影响导致现金流量不尽如人意，但在疫情前也应有风险意识，不能作为不履行合同的理由。因此，对于此，笔者不赞成将新冠肺炎疫情归结于信贷合同之不可抗力事件。

（二）新冠肺炎疫情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就上述通知而言，情势变更原则在法院判决不可抗力事件过程中同样适用。对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言，情势变更更能彰显合同的公平性。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受制于“不可规则”，法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变更。在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料的变更导致合同不能按原计划履行时，也更能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不过，情势变更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当合同需要延期履行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继续履行时可以适用。但是想要终止合约不再履行义务的话，情势变更原则是无法再生效的。所以，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基础是在双方要继续履行合约。但，对于信贷合同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并不必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而新冠肺炎本身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规则于当事人的是由而产生的情势，它将导致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因此，由于本次疫情已经被列为世界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影响到民事主体生产和经营，对于信贷合同的履行可谓是一种经济环境的变更，如果继续履行信贷合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的，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新冠肺炎疫情是否适用公平原则

我们再次反观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的通知，如果非典事件（疫情）未使得合同履行不能而是使合同履行显示公平的，可使用公平原则，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规定。对于疫情期间的经营损失而言，可以被适用于“公平原则”，双方自行承担风险。

对于当事人要遵循合同的公平原则来确定权利义务，《民法总则》第5条当中曾明文规定。本条主要针对在合同订立时，合同条款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就当今民法设立公平原则之目的看，在考量合同时候要兼顾合同双方利益的平衡。疫情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如何履行的影响，在最高法院下发的通知中规定，此次风险应由严格遵循公平原则，双方对于自身风险应当自行承担。

就信贷合同的履行上看，笔者认为信贷合同的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合同订立当时，特别是对合同利息之约定是否违背公平原则。一旦合同订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是给付金钱之义务，不因存在不公平之说。当债务人被认定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只是因为疫情造成的影响时，那么应当被判决为违约行为，按照相关的合同规定，需要承担的只有违约责任，而并非全部责任和风险。

因此，依据最高院曾经做出的通知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就不可抗力的认定上，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不可抗力并不能绝对导致合同义务的免除及合同的解除。

四、不可抗力规则适用后果分析

（一）责任减免

违约行为，是指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违约形态在我国《合同法》第4条、第107条、第108条规定中，具体是分为两种：①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默示两种）；②实际违约，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的唯一阻却因素是疫情防控导致，两者为直接因果关系时，当事人可根据《合同法》第117条规定按情况免除合同的部分责任或全部责任。

所以企业不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对正在履行的合同置之不理，如果不主动与合同相对方协商合同继续履行或解除事宜，将扩大对方损失从而导致自身损失。

就信贷合同法律关系上看，债务人的偿还金钱债务，不必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履行不能。虽然本次疫情影响重大，多数企业复产复工时间延迟，但是，就目前来看，全国除湖北省外大部分企业仍然已经复工复产，并不影响其还款能力。而即使是武汉等湖北企业，由于疫情影响，暂时未能复工，也不必然的导致债务履行能力的阻却。毕竟，信贷合同的债务人履行的是金钱之债，信贷合同一旦订立，债务人就应以其自身资产负有偿债义务，而不因为自称经营状况影响其还款能力，也不因此减免还款义务。

（二）合同解除
当事人如果想要不再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按照《合同法》第94条第1款规定，必须满足不可抗力成为实现合同目的的阻碍因素时，才能够进行合同的解除。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即使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合同最终也不必然被解除。合同是否会被解除有赖于不可抗力对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为判断基础。所以，合同解除的唯一构成因素只有合同目的与不可抗力成为因果关系时。

金融信贷合同中，其合同目的多半是资金周转的需要，在债务人从金融机构出获取资金当时其借款目的就已经实现，不会因为疫情的爆发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即使企业借款目的真的无法实现的，也负有偿还借款的全部义务。所以，以疫情为理由成功解除信贷合同是几乎不可能的，不过不同的案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需实事求是来进行具体分析。
结语
疫情影响下，各行各业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疫情影响，合同无法按期履行的情形越来越多，就目前司法实践看，疫情影响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但不可抗力不必然导致合同当事人义务的减免。尤其对于投资贷款类的信贷合同来说，此次疫情影响并不能成为减免当事人合同义务的“救命稻草”，反而损失是被认定为正常经营风险，需要当事人在按时履行合约规定的还款义务的同时继续承担疫情所带来的自身损失和风险。债权人如对债务人的还款义务予以减免的，是出于债权人的人文关怀而非就不可抗力事件的援引。因此，为保障信贷合同当事人合法权利不受损害，建议疫情之下，信贷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就合同不能按时履行的部分积极协商。
